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
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小107學年度學生美術作品校內收件表
1.校內收件日期至9月21日(五)18:00截止。
2.各項各組報名參加人數超過5人將由校內美術專長老師進行初選參賽。
3.同類組每人限送1件作品，創作人數1人；每人至多參加兩類。
4.參賽作品說明卡請實貼於作品背後右下方。(說明卡填寫不完整的作品，則無法受理評選)
5.請以班級為單位將作品統一送交教務處教學組報名。

作品說明卡

	組別
	□國小低年級組(只有繪畫類)
□國小中年級組            □國小高年級組

	項目
	□繪畫類      □書法類     □平面設計類
□漫畫類      □水墨畫類   □版畫類

	班級
	   年    班
	姓名
	
	性別
	

	出生
年月日
	西元     年   月   日
	身分證字號
（登錄用 必填）
	

	指導老師
	

	作品名稱
	


身分證字號登錄報名系統後將會遮蔽

作品說明卡請黏貼於作品背後右下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